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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定项目表
*
 项目 52  2008 年 6 月 30 日至 7月 25 日，纽约 

可持续发展  临时议程项目 13(e)
**
 

  经济和环境问题：环境 
 
 

  有害健康和环境的产品 
 
 

  秘书长的报告 

 

 摘要 

 本报告是依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2007/264 号决定提交的，本报告载述会

员国及有关政府间实体对各国政府禁止、撤消、严格限制或不批准消费和/或出

售的产品综合清单对会员国是否继续有用提出的意见。本报告也载述各项建议供

理事会审议。 

 

 

__________________ 

 
*
 A/63/50。 

 
** 

E/2008/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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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导言 
 
 

1. 大会自 1979 年以来一直在讨论有害健康和环境的产品的问题。大会在其第

37/137 号决议内请秘书长根据联合国系统内已经开展的工作，拟订一份各国政府

禁止、撤消、严格限制或不批准消 费和/或出售的产品综合清单。大会在其第

39/229 号决议内除其他外，决定每年应分发一份最新综合清单，并请秘书长通过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向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以及此后每隔三年向大会通报上述决

议执行情况。 

2. 秘书长为三年期审查编写的报告
1
 概述联合国系统开展的主要活动及无害

环境化学品管理方面的其他主要新情况，并就这些新情况可能对清单的格式、内

容、范围、印制计划和分发模式的影响提出建议。自 2003 年以来，已将累集的

数据张贴到经济和社会事务司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支助和协调办公室/经济和社会

事务部网站上，该网站会更新这些资料，只发表新数据供有限分发以利这些用户，

特别是可能无法轻易取得清单电子版的发展中国家内的用户。最新的化学品第 11

期和药品第 12 期可在http：//www.un.org/esa/coordination/desc.htm“出版

物”项下查阅。 

3. 回应理事会关于该清单的最近的第2004/55号决议，
2
 秘书长提交了关于“有

害健康和环境的产品”的报告（A/62/78-E/2007/62）供 2007 年进行三年期审查。

秘书长在其报告中建议取消大会第 37/137 号决议内所载定期更新清单的任务规

定。 

4. 理事会在其第 2007/264 号口头决定内注意到上述报告，并请秘书长与会员

国及相关政府间实体协商，评价各国政府禁止、撤消、严格限制或不批准消费和/

或出售的产品综合清单对会员国是否继续有用并向理事会 2008 年实质性会议提

出报告。 

 

 二. 会员国和联合国各实体的意见 
 
 

5. 根据理事会上述决定，于 2008 年 1 月向所有会员国发出普通照会，征求它

们就该出版物是否继续有用提出意见。由于只收到极有限的回应，于 2008 年 3

月向其余会员国发出催促信，将提交意见的期限延长一个月。同时也根据理事会

__________________ 

 
1
 参看 A/41/329-E/1986/83、A/44/276-E/1989/78、A/47/222-E/1992/57、A/50/182 和 Corr.1- 

E/1995/66 和 Corr.1、A/53/156-E/1998/78、A/56/115 和 Corr.1-E/2001/92 和 Corr.1 及

A/59/81-E/2004/63。 

 
2
 关于该清单的其他相关决议，参看大会第 38/149 号和第 44/226 号决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和 1998/41 号和第 2001/33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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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决定的要求另外向相关政府间实体发函，请他们就该清单是否继续有用提出

评论。 

 A. 会员国的意见 
 

6. 联合国秘书处收到 8 个会员国就普通照会提出的答复。从各会员国收到的信

函的相关部分复述如下： 

阿根廷 

［原件：西班牙文］ 

7. 在这方面，考虑到秘书长照会中有关清单背景和特点的固有内容，阿根廷政

府希望指出，公布此一清单是有用的，尤其是通过因特网可以查阅清单。因此，

阿根廷政府认为，有关化学产品及其废料的各项公约（如《斯德哥尔摩公约》）、

《鹿特丹公约》和《巴塞尔公约》秘书处网页与清单建立链路是有助益的。 

8. 阿根廷政府又认为，对于化学品国际管理战略分析秘书处（化学品管理秘书

处）以及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等其他相关联合国组织的网页，也可以提出相同

的建议。 

澳大利亚 

9. 澳大利亚政府认为，清单对协助各政府机构及时了解其他政府作出的管制决

定及协助这些机构审议其可能采取的管制行动的范围很有用。此外，最近在清单

列报方面出现的一些变动（包括出版单独印本以涵盖药品和化学品），使得清单

更方便用户使用。清单也被视为重要的工具，让公共利益和消费者团体提请政府

和制造商重视必须对有害化学品采取适当管制行动比如指定化学品供优先审查。

清单也可用来收集对某一化学品的国际管制资料。 

芬兰 

10. 芬兰社会事务和卫生部已利用随机取样办法评价上述清单。从清单随机挑选

出三种物品加以研究。该部通过这些步骤得出的结论是：至少为这些物品所提供

的资料都已过时，因此，要使用清单，就应该考虑到欧洲共同体一级的所有限制

并加以更新。此外，清单的格式可以更加简明，使得文件更容易打开，更容易使

用，至少对连接较缓慢的电脑而言。清单如能获得更新就会有用。 

圭亚那 

11. 圭亚那粮食和药物部认为，在执行其职能时，该出版物内所载资料很有用。 

印度 

12. 印度不反对终止该出版物。 



 
A/63/76

E/2008/54

 

508-33174 (C) 

 

墨西哥 

[原件：西班牙文] 

13. 在这方面，墨西哥政府通知秘书长，表示清单对墨西哥政府非常有用，因此，

必须依照第 37/137 号决议的规定继续定期予以更新。尽管相关的法律文书和国

际领域的其他自愿举措正建立一个构架，以提供一些手段保护世界人口和改进化

学品的管理工作，综合清单仍不失为一个珍贵的工具，对一些在某些国家受到限

制、但在另一些国家仍可获得的产品提供资料，并协助作出决定。 

14. 清单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资源，因为通过清单可使各国政府、民间社会和工

业界了解尚未受到有关多边公约审查的数百种产品对健康和环境造成的影响，因

此，墨西哥政府认为必须继续进行综合清单更新工作，此举肯定可以充实在国际

化学品及其废料制度方面的资料收集和传播工作。 

15. 因此，墨西哥政府建议相关的联合国系统多边公约秘书处和政府间组织的网

站与综合清单建立链接。 

菲律宾 

16. 菲律宾已提交一份关于菲律宾境内受禁和（或）受限制产品的清单。这是菲

律宾已成为缔约国的《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关于持久性有

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和《关于事先知情同意的鹿特丹公约》内开列的所

有化学品以外的清单。 

瑞士 

17. 瑞士主管单位间歇利用联合国有害健康和环境产品清单。瑞士认为，《事先

知情同意公约》秘书处是不断更新该清单的最适当机构、因为它也是瑞士就化学

品限制与之沟通的国际机构。 

 B. 联合国有关实体的意见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18. 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注意到，该文件所载数据早至 1995 年，较新

的数据来自根据《鹿特丹公约》编写的事先知情同意通知。事先知情同意通知内

所载资料的补充材料是产品名称和制造商。通过与发展中国家监管当局广泛合

作，我们认为清单并不广为人知和广泛使用。此外，我们也注意到清单只能以可

移植文件格式提供。 

19. 以目前的格式加上主要依靠《鹿特丹公约》事先知情同意通知进行更新，我

们认为清单的价值有限。不过，我们也认为，如能作出一些修改，清单可以成为

会员国极有用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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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例如，如果将清单改为可检索的数据库并可能纳入事先知情同意通知内所载

以外的数据，清单将可以满足发展中国家化学品管制机构经常表示的重要需求。

粮农组织愿意并有兴趣参与讨论，以重新评价现有清单并拟议发展该清单的办

法。 

 

 三. 结论和建议 
 
 

21. 1982 年规定清单为尽可能传播联合国系统已掌握的关于有害健康和环境的

产品的资料工作的一部分。这些年来清单极为有效地达到这一目的。但最近以来，

如 2007 年载有清单审查情况的三年期报告（见 A/62/78-E/2007/62）所述，具有

法律约束力的化学品公约（鹿特丹、斯德哥尔摩和巴塞尔）秘书处能够提供远比

清单所载数据更容易取得而且更详尽的电子或其他形式资料。这种情况使得没有

必要继续出版清单。 

22. 此外，秘书长在关于便利和审查任务的报告（见 A/60/733，第 76 段）中拟

议将印发清单的责任由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移交给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世界卫生

组织（世卫组织），这两个组织具备化学品和药品的实质性专门知识。 

23. 此外，没有任何处理这个问题的有关政府间实体（粮农组织除外）作出回应，

同时也很少收到会员国的答复——没有任何会员国的答复特别正面——这点表

明比起 20 多年前规定清单时，这份出版物的价值正在递减。 

24.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不妨考虑建议取消大会第 37/137 号决议内所载关于定期

更新清单的任务。 

 


